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除使用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外）（业务手册）

	事项名称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除使用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从事普通货运经营外）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实施主体
	龙陵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深度
	四级：全程网办

	业务系统
	
	部署层级
	(国家部委  (省级  

(市级

	办理网址
	
	运行网络
	(互联网 (政务外网 

(专网

	业务办理责任股室
	综合运输股
	业务办理

审核人
	番体纳

	业务

办理人员
	接件、受理人：事项授权的综合办事窗口工作人员

审查、决定人：龙陵县交通运输局相关工作人员

	办件类型
	  (即办件●承诺件 (跨省通办、省内通办 (一件事一次办

	办理时限
	法定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理时限：2个工作日。

	是否收费
	●不收费
(收费       

	设定依据
	《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2005年6月16日交通部发布根据2008年7月23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2009年4月20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2012年3月14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三次修正根据2016年4月11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的决定》第四次修正根据2019年6月20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五次修正根据2022年9月26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的决定》第六次修正）第八条申请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应当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向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 （一）《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见附件1）； （二）负责人身份证明，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和委托书； （三）机动车辆行驶证、车辆技术等级评定结论复印件；拟投入运输车辆的承诺书，承诺书应当包括车辆数量、类型、技术性能、投入时间等内容； （四）聘用或者拟聘用驾驶员的机动车驾驶证、从业资格证及其复印件； （五）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十条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交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和本规定规范的程序实施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的行政许可。 第十一条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道路货运经营申请予以受理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第十二条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符合法定条件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申请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出具《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见附件3），明确许可事项。在10日内向被许可人颁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在《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上注明经营范围。 对道路货物运输经营不予许可的，应当向申请人出具《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

	服务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其他组织


	受理条件
	（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的运输车辆： 1.车辆技术要求应当符合《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有关规定。 2.车辆其他要求： （1）从事大型物件运输经营的，应当具有与所运输大型物件相适应的超重型车组； （2）从事冷藏保鲜、罐式容器等专用运输的，应当具有与运输货物相适应的专用容器、设备、设施，并固定在专用车辆上； （3）从事集装箱运输的，车辆还应当有固定集装箱的转锁装置。 （二）有符合规定条件的驾驶人员： 1.取得与驾驶车辆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2.年龄不超过60周岁； 3.经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有关道路货物运输法规、机动车维修和货物及装载保管基本知识考试合格，并取得从业资格证（使用总质量4500千克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的驾驶人员除外）。 （三）有健全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业务操作规程、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驾驶员和车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等。

	申报材料清单及收件审查标准

	材料名称
	材料

形式
	材料

类型
	材料

必要性
	申报材料收件审查标准和审查要点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
	电子
	电子
	必要
	

	负责人身份证明，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和委托书
	电子
	电子
	必要
	

	申请表格
	申请表（附后）

	收件要点
	表单要素填写齐全、内容真实准确、格式规范。


	办理流程

	申请
	申请人按照申请材料的要求自备电子材料，通过云南省政务服务网向龙陵县交通运输局申请办理，或到窗口提交纸质申请材料申请办理。

	接件
	接件方式：窗口接件或网络接件

窗口地址：龙陵县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局办事窗口

	受理
	1.申请事项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单位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2.申请事项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3.申请事项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的，不予受理。

	审查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审查，出具审查意见。

	决定
	1.申请符合规定条件、标准的，作出审批决定，需要颁发证件的，制作证件（含电子证照）；2.申请不符合规定条件、标准的，作出驳回决定。

	送达
	准予/不准予决定的送达方式：决定作出3日内，通知申请人通过窗口领取、邮寄送达或网络接收。
当场作出准予/不准予决定的当场反馈并送达申请人。

	是否有

特别程序
	(无

(有
	特别程序类型：

特别程序说明：

	有无

中介服务
	●无

(有

	事项办理过程文书
	(无

(有：

	事项办理结果文书
	(无

(有：关于XXX的批复/审查意见（需附范本附件）

	有无

电子证照
	(无

(有，需加盖电子印章

	改革方式
	无

	改革举措
	将承诺审批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减至2个工作日。



	办事指南
	可与云南政务服务网一致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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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受理申请机关专用
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   


	 说明

    1.本表根据《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制作，申请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经营应当向县级人民

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填写本表，并同时提交其它相关材料（材料要求见第4页）。

本表可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免费索取，也可自行从交通运输部网站

（www.mot.gov.cn)下载打印。

    3.有关常见问题可查询交通运输部网站。

4.本表可手写或者打印，要求字迹工整。

	申请人基本信息

    申请人名称                                                           

 要求填写企业（公司）全称、企业预先核准全称或个体经营者姓名

负责人姓名                           经办人姓名                       

如系个人申请，不必填写“负责人姓名”及“经办人姓名”项

通 信 地 址                                                            
    邮       编                           电       话                       
    手       机                           电 子 邮 箱                       

	申请许可内容                                     请在□内划√

拟申请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范围或拟申请扩大的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范围：           

   普通货运□          专用运输□          大型物件运输□

   如拟申请扩大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范围，请选择现有的经营范围：

普通货运□          专用运输□          大型物件运输□


委托书     
     XXXXXXX局        ：
委托人：张三  性别：     身份证号：  
被委托人：李四   性别：     身份证号：      
现委托  李四  作为我的(我公司/单位)合法代理人，全权代表我(我公司/单位)办理相关事项，对委托人在办理上述事项过程中所签署的有关文件，我(我公司/单位)均予以认可，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委托期限：自签字之日起至上述事项办完为止。 
 
    附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委托人：张三                                           2021 年 X 月X 日



